
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

发表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作为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我们对公

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的相关事项进行审查，现发表如下独

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补选高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事项 

1、公司拟补选高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。经审核，高伟先生未

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通过持有国信证券禾信仪器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

合资产管理计划4.13%的财产份额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。高伟先生与

公司持股5%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

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规定的禁止担任董事的

情形，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

入期的情形，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

券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

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，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，



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并已征得其本人的同意。 

3、公司《关于补选高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》已经董事

会审议通过，审议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本议案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关于公司拟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的事

项 

1、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开发区支行申

请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，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周振和傅忠自愿为公司本次授信业务无偿

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。 

公司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不涉及公司自有

资产抵押等情况；关联方为公司本次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未收取任何担

保费用，公司也未向其提供反担保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。 

2、公司《关于公司拟向建设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

保的议案》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审议表决程序

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同意本议

案。 

三、关于公司拟向工商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的事

项 



1、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申请授

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需求，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周振和傅忠自愿为公司本次授信业务无偿提供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。 

公司本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保不涉及公司自有

资产抵押等情况；关联方为公司本次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未收取任何担

保费用，公司也未向其提供反担保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。 

2、公司《关于公司拟向工商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接受关联方担

保的议案》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审议表决程序

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同意本议

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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